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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6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合计转让中电建路桥集团重庆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8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标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的中

电建路桥集团重庆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1%股

权以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路桥公司”）

持有的标的公司84%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交易价格：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736,927.27万元（尚未完成国资备案手续），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不低于人民

币626,388.18万元。 

 交易方式：本次股权转让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进

行挂牌转让，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权转让尚未进入北交所正式披露阶段。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转让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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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电建路桥公司拟转让所持标的公司合计85%股权，交易方式为北交所

挂牌转让，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736,927.27

万元（尚未完成国资备案手续），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不低于人民币626,388.18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权转让尚未进入北交所正式披露阶段。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转让中电建路桥集团重庆高速公路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实到董事8人，副董事长丁焰

章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长晏志勇出席并代为表决，一致同意上述

议案。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表决合法、有效。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格未达到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 

（一）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为转让方之一，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2号。 

3、法定代表人：晏志勇。 

4、注册资本：1,529,903.5024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25966F。 

7、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1%。 

（二）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电建路桥公司为另一转让方，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2号海赋国际大厦A座1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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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汤明。 

4、注册资本：900,0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87757233M。 

7、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99%。 

（三）交易条件与受让方资格条件 

1、交易条件 

1）交易价格：不低于人民币626,388.18万元。 

2）价款支付方式：在《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后一次性不低于支付全部交易

价款（含已缴纳的保证金）30%的首付款，剩余交易价款须在一年内付清并提供

经转让方认可的、合法有效的担保，具体以届时在北交所正式披露的信息为准。 

3）其他相关条件以届时在北交所正式披露的信息为准。 

2、受让方资格条件 

意向受让方资格条件以届时在北交所正式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标的公司1%股权以及电建路桥公司所持标的公司84%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电建路桥公司仍持有

标的公司15%股权，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由公司及电建路桥公司分别持有1%、

99%的股权。标的公司除于2016年6月30日设立全资子公司中电建四川渝蓉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蓉高速公司”），并由渝蓉高速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具

体负责渝蓉高速四川段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外，无任何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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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2）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电建路桥公司持股99%。 

3）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工程咨询（以上两项凭相关资质证书执

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主营业务：主要从事高速公路的投融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5）成立时间：2016年6月27日。 

6）注册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加州城市花园7幢3-1。 

7）法定代表人：马福民。 

8）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0年 5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30,472.07 2,750,020.76 

负债总额 2,385,334.02 2,236,422.55 

资产净额 445,138.05 513,598.21 

项目 2020年 1-5月（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247.17 117,230.62 

净利润 -68,460.17 -22,128.27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68,460.17 -22,128.27 

9）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0年 5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 1-5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

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0年 8月 31日出具了编号为天职业字[2020]35449

的《审计报告》。截至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持有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6 月 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1101085923425568 的《营业执照》。 

（三）本次股权转让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中电建

路桥集团重庆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85%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

报字[2020]第 000726 号），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5月 31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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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价值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736,927.27 万元，较审计后账面股东全部

权益增值人民币 177,931.19 万元，增值率为 31.83%。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

不低于人民币 626,388.18 万元。 

1、交易标的基本评估情况 

电建路桥公司委托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世联”）针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根据中瑞世联

出具的《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中电建路

桥集团重庆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85%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

字[2020]第 000726号），中瑞世联以 2020年 5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

础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2、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中瑞世联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

参考依据，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具体为：评估前，标的公司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人民币617,731.24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人民币58,735.16万元，所有者权益账

面价值为人民币558,996.08万元。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5月31日，标的公司总

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795,662.43万元，负债评估值为人民币58,735.16万元，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736,927.27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177,931.19万元，

增值率为31.83%，增值率较大的主要原因为被评估单位的子公司渝蓉高速公司的

评估结果中体现了特许权等无形资产价值。最终确认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

估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人民币736,927.27万元。 

3、评估备案 

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尚未完成国资备案手续。 

（四）相关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截至2020年5月31日，标的公司共向其控股股东电建路桥公司借款58,735.16

万元人民币。受让方确定后，电建路桥公司将与受让方协商确定上述借款的偿还

方式。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各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挂牌转让完成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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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相关方签订协议后及时披露。 

 

五、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或土地租赁，交易完成后不会因此产生新的关联交

易，不会因此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公司因本次股权转让所获得的款项将主要

用于偿还带息负债、对外投资及其他用途。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能够获得良好的投资收益，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降低资产负债率、

盘活存量资产，对公司建立交通类基础设施“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具

有重要的开拓意义，为下一步与相关投资方继续推动BOT、PPP高速公路项目交易

提供重要借鉴。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九日 


